
贵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文 件

筑卫健发〔2019〕102 号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妇产科医师执业证加注

母婴保健技术相关内容的通知

各区（市、县）卫生健康局，市卫生监督局，市妇幼保健院，各

母婴保健服务机构：

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做好

医疗保健机构和医师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黔卫健发〔2019〕

39 号）和《关于妇产科医师执业证明加注母婴保健技术相关内

容的通知》（黔卫健发〔2019〕5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现将实行医师证书合并核发，即：妇产科医师通过母婴保健技术

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只需在其执业证书上加注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的相关内容，不再单独发放《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为

进一步落实医师证书合并核发工作，现就医师证书合并核发工作

说明如下：

一、基本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事项不变，审批程序等监督管理要求不变。

二、实施范围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做好医疗保健机构

和医师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仅妇产科医师实行医师证书

合并核发，其余医务人员仍然按照原规定发放《母婴保健技术考

核合格证书》。

三、基本流程

（一）根据医师证书分级管理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事项分级

审批的相关规定，妇产科医师获批相应母婴保健技术后，由母婴

保健技术服务许可部门出具《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产前筛

查和产前诊断相关由省级出具，婚前医学检查由市级出具，助产

技术、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由县级出具），返回其医师执业证书

管理部门，持《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见附件 1）办理完成

相应登记加注工作。

（二）为确保医师注册数据的规范性及完整性，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妇产科医师在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部门出具的



《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后，须持证明到属地注册的卫生行政

部门，进行执业记录加注并盖章。

办理流程要求如下：属地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母婴保

健技术合格证明》的审批内容，登录“医师执业注册联网管理系

统”，在“母婴保健技术医师认定模块”中，录入相应“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项目”内容和《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的审批机关

名称。

四、工作要求

（一）结合我市母婴保健技术执业个人实行注册管理的实

际，市、县两级部门出具《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实行“系统

查询－－系统打印－－审核盖章”的工作流程，具体由各级卫生

健康部门妇幼健康处（科）负责，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打印操

作说明（见附件 2）。凡我市辖区内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

核合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助产技术、终止妊娠和结扎手

术服务项目的妇产科医师；凡未完成登记注册的，须及时、主动

登录《贵阳市母婴保健登记注册和报名考试系统》完成个从登记

注册后，方能申请《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登录网址：htt

p://117.187.12.243:48081，完成注册登记，本人可凭注册账号、

密码查询注册是否成功。

（二）为减轻各级母婴保健技术人员负担，2020 年 7 月 31

日凡我市依法取得婚前医学检查、助产技术、终止妊娠和结扎手

术《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由医务管理部



门牵头，负责清理、通知、督促本机构相关科室持有《母婴保健

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完成系统登记注册后，至核发《母婴保健技

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卫生健康部门集中开具《母婴保健技术合格

证明》，证明模板见附件、并至医疗机构所注册的卫生健康部门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医政医管处/科负责）为其办理医师执业证

书加注母婴保健技术项目。2020 年 8 月 1 日后，由取得《母婴

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妇产科医师自行办理。

（三）市妇幼保健院要加强“健康贵阳.智慧妇幼”平台建

设，及时拓展贵安新区母婴保健技术人员登记注册模块（2020

年 8 月前），方便贵安新区母婴保健技术人员完成系统登记注册。

2020 年 8 月后，贵安新区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

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助产技术、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服务项

目的妇产科医师由贵阳市卫生健康局妇幼健康处统一开具《母婴

保健技术合格证明》后，自行至所注册卫生健康部门办理医师执

业证书加注母婴保健技术项目。

（四）加注母婴保健服务技术项目的妇产科医师，在多机构

备案过程中可从事相应技术项目的技术服务工作，不作为除主要

执业机构以外的机构申请相应母婴保健服务机构资质的依据。对

于不符合医师执业规则及医师定期考核相关要求人员，不得从事

任何诊疗行为。市卫生监督局、市妇幼保健院要加强对全市各级

母婴保健服务机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的监督、指导和质量控

制，确保母婴安全。



五、其他

本通知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贵阳市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模板）；

2. 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打印操作说明。

2020 年 6 月 8 日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综合处 2020 年 6 月 8 日印发

共印 25 份



附件 1：

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

（模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相关规定，

***医院（单位名称）***（姓名）通过母婴保健技术培训并考核

合格，特此证明。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技术专科：

技术职称：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项目：

行政审批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明打印操作说明

1、登录智慧妇幼平台进入贵阳市母婴保健考核合格证系统

2、点击左侧“合格证签发管理”菜单进入“医师合格证列表”功能

3、通过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等关键信息查询到相关人员合格记录后点击右侧“打印”

按钮即可进生成合格证明。

4、在此界面选择浏览器可用的打印方式进行打印，即可检查合格证明的打印。

注意：

1.证明的编号为系统按打印先后顺序自动生成，系统会进行打印次数的记录，可多次打印，重

复打印的证明编号相同。

2.区、县卫健局打印合格证明只包含助产技术服务和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两项，婚前医学检查

合格证明由市卫健局进行打印签发。

3.如执业地点发生变更需要修改相关信息的（如：在南明区执业时考试获得证书目后工作调动

至云岩区执业的，根据现执业地点需要由云岩区出具证明，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相应信息修

改）请联系 QQ：3379300 或电话：13755182228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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